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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政协负责文史工作的吴小蒿（王丽坤

饰），不甘平淡的生活，报考了胶东半岛楷坡镇副

镇长。上任之后才发现，丰满的理想遭遇到了骨

感的现实。她经历了落后村落石屋村的搬迁、严

重威胁村民安全的小冷库拆除、兴建村民们急需

的冷链物流园、为石屋村招商引资、保护古村落

文化、整改安澜村落后小码头，亲

力 亲 为 在

网上为渔民推销滞销的海产品、开拓现代化渔业

“海洋牧场”的雏形，基层工作中的挑战和困难令

吴小蒿措手不及，甚至闹出不少笑话。在镇党委书

记的鼓励和支持下，她用真诚、执著和勇气，深深

地感召了工作能力强、工作方法简单的镇长贺成

收(张国强饰)。两人也由看不上眼的“对立”关系，

逐渐成为相互敬仰的亲密战友。最后，吴小蒿的工

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成为大家心目中合格的领

导，带领楷坡镇群众勇往直前地走在乡村

振兴的伟大征途上。

《经山历海》

□ 马行西

  新雨飞初夏，轻骑进青山。原来刨土人家，如今画廊连。雕塑绵

延河坝，展馆高居大梁，羊圈咖啡甜。慧眼曾有几，蝶变在此间。

  调颜色，造光影，话无眠。多时混沌，今夕澄澈画架前。成就自

需努力，尚需高人指点，诸事无二然。辞别刘老师，圆月正中天。

  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位于天山北坡山坳之中，远离

尘世，不为人知。2014年，新疆画家刘燕虹、吴巍华夫妇来此写生，

钟情此地，建工作室。随后吸引更多画家来此地居住、创作，目前已

有画家、作家、书法家工作室二十余家。今出差路过此地，寻画家村

拜访刘燕虹老师，受到热情接待，并传授油画技艺。

□ 侯猛

  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不仅影响诉讼活动过程和整个法院系统，

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也具有广泛的影响。要准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

的政策制定过程，就需要更为细致的经验描述。经验描述能够呈现其

制定的背景、缘由和可能影响，甚至还可以直接推动最高人民法院某

一政策的制定，从而具有规范生成的意义。这正是笔者写这本书的主

要想法。从2003年开始，笔者就一直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是法院的

组织运作和实际影响。多年来，主要是通过长期观察、实地调查、查阅

档案资料和访谈等定性方法进行。而访谈的对象，不仅有最高人民法

院的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也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律师以及受到法

院政策影响的特定群体中的专业人士。大体上是外部人（outsider）视

角的观察。

  实际上，笔者在2007年出版专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之前，

从未踏入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从这之后进入的次数才越来越多。

特别是2015年10月以后，笔者以法律研修学者的身份被安排到相关部

门，就有了更近距离的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参与观察的内部人（in-

sider）视角。因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两种视角并存、融合，或许还会

有些冲突。

  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全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法院的影响、

法院的构成和法官如何思考。分别侧重体制、机制和人事的讨论，是从

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分析视角。这三重视角相互勾勒和转换，呈现

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整体样貌，揭示出其背后的复杂关系。

  “法院的影响”是一种宏观视角的观察，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影

响。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市场）的影响，

或者说法院如何规制经济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对本院和下级法院以

后政策制定的司法影响。第1章从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切入，说明最

高人民法院政策会对特定市场即银行业信贷业务产生巨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代的最高人民法院，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刑事审判（第2章）。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形

成了最高审判权力的多空间分布格局。这会逐渐改变最高人民法院

与下级法院现有的权力关系体制（第3章）。

  “法院的构成”是一种中观视角的观察，讨论法院内部的工作机

制和具体制度。本书接续第3章的讨论，重点分析了巡回法庭的设立

过程，认为这不只是分流大部分申诉信访案件，更会牵动最高人民

法院其他的职权分配和机构设置（第4章）。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是通

过司法解释和判决来产生影响的，而如何有效协调司法解释与判决

的关系是其工作机制中的核心问题。筛选出来的一部分案件，具有

潜在普遍的法律适用意义，有可能形成特定的裁判规则（第5章）。

同时，司法解释要发挥影响，需要本院和下级法院裁判时进行援

引。因此，引证是最高人民法院影响下级法院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第6章）。

  “法官如何思考”是一种微观视角的观察，讨论法官个体行动的

激励机制。由于法官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就有必要建立信息完全的

司法竞争市场来减少法官恣意行为（第7章）。另外，法官还容易受到

利益影响或出现认知偏差，需要建立制度克服(第8章)。特别是法官

在审理有潜在重大影响的案件时，要想作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情理

的判决，必须进行后果考量和利益衡量（第9章）。而这种后果考量需

要进行社会科学判断，有助于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第

10章）。

  结语部分再次审视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最高人民法院

越来越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法院，也越来越成为重视法律适用统一

的上诉审法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保

持平衡，既要追求全国法律适用的统一，又能有效影响社会经济

生活。

  大致来说，笔者坚持一种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路。首先是法律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分析以及一定程度的结构主义分析，即深描最高

人民法院的运作过程和实际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制度约束和复杂关

系。同时，也有一些法律经济学包括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例如，讨

论法官的有限理性和决策的不确定性。也因此，笔者并不在意个别结

论是否过时，而是更看重研究方法是否一以贯之、论证过程是否深

刻，研究方法和论证过程是否值得不断反思。

  就学术意义而言，本书讨论的是法院的运作和影响，并且提炼出

一个重要概念——— 法院规制（Court Regulation）。法院规制是指法院

如何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调控和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与法院规制相

比，更为常见的概念是行政规制或政府规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规制

社会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对于

法院规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笔者也希望以此强调法院规制的重

要性。

  笔者在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运作和影响的过程中，也在追求对

各种问题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文本解释。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为何更需要司法解释，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判决来实

现全国法律适用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有数百位裁判案件的员额法

官，如何才能有效实现全国法律适用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为何越来越大？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有效协调相关

部门或利益群体，以确保其司法解释和判决的影响不致失控？以及在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立后，对整个司法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释，不只是为了满足笔者本人和

读者的好奇心，也是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我国政法实践的需要。特别是

对于法律人来说，如果不关心中国司法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影响，也就

不太可能透彻分析具体的司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需要持续

不断地、更为细致地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全部职能在国家政体中的

重要作用和影响。

华政的故事（八十六）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债债法法总总论论》》
  《债法总论》作者崔建远、陈进，是清华

大学法学院与法律出版社合作筹划编写的

体例新颖的法学系列教材。本教材简洁清

晰、新颖多元，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债法总

论知识。

  内容简介：

  本书为“清华大学法学教材大系”之一，

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全新组织编写的、代表清

华大学水平与特色的系列教材，突出创新性、

权威性和实践性，旨在实现从“教”到“学”的

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的转变。注重内容的精准、形式的多元，并保

有每位学者的自身特点。

  债法在民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的民

法学教材多因循现行法体系，故而本教材的

编写不可或缺。全书以债的基本理论开篇，依

次阐释债的履行、债的保全、债的担保、债的

移转、债的消灭，吸纳民法典之规定，并包含

不当得利以及无因管理内容。同时，本书将债

法基本原理及制度作为常规叙述之部分，以

要点、关键词、引导案例、拓展、讨论、比较、事

例、提示、案例研习、延伸阅读、综合练习等多

种素材穿插其中，为检索和阅读更为深入和

专门的作品提供线索，为解决具体问题及分

析案例提供方法，并提示债法学习所需要的

思考路径。

  本书简洁清晰、元素丰富、深浅适中，适

于法学专业本科教学使用。

□ 法宣

  《经山历海》是一部由杨亚

洲、杨博执导，王丽坤、张国强、

邹廷威、侯岩松主演的电视剧。该剧以基层党员

工作生活为主线，聚焦他们在工作岗位中为群众

办实事的真实故事。在拍摄前，创作团队深入乡

村生活，先后走访了多个模范村镇和基层干部，

以真实人物塑造角色，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我国农

村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生的改变。

□ 何勤华

  松江崛起了一座美轮美

奂的大学校园（二）

  关于明珠楼的故事就到这里，接下

来介绍其他各幢大楼的情况。

  既然主体建筑以“明”字打头，而

“明”字在汉语中又有多种向上、公正、美

好的含义，如表示“光明”“聪明”“显著”

和“明天”的内涵；表示公开、公正、正义，

与法的目的相通；表示知识、智慧，与法

的精神相通；表示卓越、优秀，与法的使

命相通；表示未来、前途、发展，与法的发

展相通。那么，接下来的其他几幢大楼，

也最好以“明”字排序。首先要把教学大

楼的名字确定下来，因为它是华政松江

校区的标志性建筑，要起一个好听一点

的名字。于是笔者就把《辞源》翻出来，查

阅古籍，确定楼名。

  先查到“明法”一词。该词有四个含

义：第一，修明的法令。《史记·秦始皇本

纪》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普施明法，经

纬天下，永为仪则。”又有“皇帝临位，作

制明法”。第二，汉唐宋各代察举人才及

科举取士的科目名称。汉建元初令郡察

人才，设四科，其三曰：“明习法令”，为

“明法”之始。唐宋科举都有明法科。第

三，表示明了法律知识，洞悉法的精髓，

掌握法的技能。第四，宋时南诏大理段素

英（昭明帝）年号。我们取了前三个含义，

将教学大楼定名为“明法楼”。希望在这

里学习的华政学子，首先要“明习法令”，

明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明白只有法治

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

之路。

  教学大楼在华政松江校区北门（广

富林路3175号）的入口处。考虑到北门的

对面是广富林遗址公园，其考古遗址距

今有近7000年的历史，古色古香。而华政

是现代法治，既要继承其精华（隐喻中国

传统文化），又不能为其所惑。所以，在校

友李钰君的资助下，华政从安徽买了一

块形状如一头肥猪（表示憨厚、为了满足

他人的需要可以牺牲自己）的巨石，刻上

华政的校名，镇守在华政北门。表明华政

法律人坚守法治的底线以及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大学生活，除了学生，就是老师。所

以，在建设好教学大楼、图书馆和学生活

动中心等设施之后，重点就是打造教师

活动中心（包括教工食堂）。从设计模型

可以看出，教师活动中心大楼也非常精

致和壮观。那么，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比

较贴切呢？

  在中国，教师自古以来都受人尊重，

而且承担着教育青年人并将其培养成材

的重大责任。教师的水平，就是学生的水

平；教师的素质，就是未来学生的素质。

所以，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必须是品学

兼优、德艺高尚的人才。为了激励华政老

师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给教师活动中

心取名为“明德楼”。

  在中国古籍中，“明德”表示完美的

德行。《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而大学教师，尤其是培养法律人才

的教师，只有做一个拥有完美德行的人，

才能坚守法治理想，以身作则，教育学

生。出于这一考虑，虽然全国各所大学中

以“明德”命名的大楼非常多，如中国人

民大学就有“明德楼”，最后还是决定用

“明德楼”。

  与明德楼体量、外形一模一样，只是

方向相反、并且在其旁边多了一幢800人

报告厅的是“明镜楼”。明镜的意思，在古

籍中并不复杂，是指“明亮的铜镜”。但延

伸的内涵十分丰富。《淮南子·俶真训》：

“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

易也。”比喻高明的识见。唐杜甫《洗兵

马》：“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

杳。”《水浒传·八》：“林冲告道：‘恩相明

镜，念林冲负屈衔冤’。”

  因此，明镜一词，带有高明、清明、

洞察、公平正义的内涵。我们常说的“明

镜高悬”就是指这个意思。而在华政行

政办公楼工作的是校领导和党校办、组

织部、人事处、科研处、财务处、审计处、

监察室等各个职能部门，都是管理干

部。而管理干部，其宗旨就是为全校的

师生服务，就是要清廉、敬业（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人格高尚、品德良好。所

以，行政办公楼定名为“明镜楼”，非常

贴切。

  （《华政的故事（八十五）》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3月30日9版）

  ▲ 图为明法楼（教学大楼）全景实景图        薛建林 摄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图为明镜楼（校行政办公大楼）模型，右边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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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水调歌头·新地画家村


